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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代議民主的特徵：指立法機關的成員是由公民以選舉形式選出，並代表其在議會中行使權力。Dahl 認為，代議

民主的政治制度主要包括了以下六點特徵： 

選舉產生的官員，官員有對政府政策制定的支配權。 

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 

表達意見的自由，對各種政治事務均有此表達自由。 

多種訊息來源：不受政府控制，不受其他試圖影響公眾的政治信仰、態度的政治團體控制的消息來源。 

社團的自律自主：結成相對獨立的社團和組織，以便實現自己的各種權利。 

包容性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即廣泛賦予社會成員上述權利。 

多元論與菁英論看法比較： 

 在執政者方面： 

 多元論的看法：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府之施政內容係許多彼此相互競爭的利益團體所決定，惟此種競爭

亦使得政府免於受制於任一特定利益團體。政府之政策，係根據團體之間競爭與談判妥協的結果來決定。

如有關勞保保費勞資雙方負擔比例的決定，政府同時面臨了來自勞資雙方的壓力。當一團體的利益會因某

一政策而受影響時，其必積極試圖影響此一決策。然政府對於這些相關團體的要求通常不會輕忽，民意代

表也會有所反映。根據道爾（Robert Dahl）的看法，在一民主社會中，所有積極的與合法的團體，均能在

決策制定的關鍵時刻讓其意見受到政府的重視。 

 精英論的看法：一個民主社會其實是由少數精英所控制，而選舉也僅具象徵性意義而已，定期改選並無法

真正提供民眾控制政府的機會。 

 在權力方面： 

 多元論：多元論者不認為權力係集中在由少數精英組成的團體手中，而是分散於各個團體之手中。 

 精英論：權力係集中在由少數精英組成的團體手中。 

 在選舉方面： 

 多元論：對選舉的功能是持肯定的態度。由於民選官員必須定期改選，故其需注意民眾之需求，所以民眾

對政府之政策仍有一定之影響。 

 精英論：認為選民投票時不一定是根據候選人之政見來決定其支持對象，或許候選人特徵與表現投票行為

方面可能更具決定性影響。或者，一個候選人若無精英的支持，想要當選並不容易。在精英的控制下，各

候選人之背景與政策取向可能相當雷同，因此不管誰當選，政策都不可能出現大幅改變。 

二、【擬答】 
杜瓦傑，針對半總統制之國家，提出了三項共同特徵： 

國家元首擁有實權：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具有固定任期，並直接向選民負責。另外，國家

元首在憲法上也擁有若干實權。 

 行政首長向國會負責：行政首長由總統任命，但由於國會有倒閣權，故行政首長須向國會負責。而行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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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以透過解散議會之方式穩定行政權。 

行政首長由總統任命產生，加以法律公布前須經行政首長的副署，故其必須對總統與國會負起雙重政治重任。 

 1997 年修憲對於政府體制的調整： 

時取消立法院對於閣揆的同意權，改由總統直接任命閣揆。此項修正解決同意權引發之行政、立法僵局，但

就政治現實來看，縱取消立法院同意權，總統任命之行政院長，其施政、法案、預算等如無法獲得立法院支

持，政治僵局仍然會發生。 

覆議制度的變更：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

議。 

不信任與解散國會權之設計：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對行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不信

任案提出之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行

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同時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

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修憲後是否已趨向半總統制？ 

1997 年我國進行第四次修憲（稱「九七憲改」），憲政體制將原「修正的內閣制」改為「半總統制」，其中最大

的改變為：行政院院長原係由總統提名立法院同意後任命，改為行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同樣出現行政院

整個內閣總辭時機的問題。第四次修憲後我國的憲政體制看似更為貼近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事實上憲政

體制的運作原則反而趨於模糊。從第四次修憲後政界與學界在若干憲政議題上爭論不休的情形，便可知第四次

修憲不僅未能進一步釐清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原則，反而使我國憲政體制從大法官所確立的「一元型半總統制」

轉回內涵不明的半總統制，「一元型半總統制」在我國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中因此稍縱即逝。一九九七年七月

的第四次修憲剝奪了立法院對閣揆的同意權，改由總統直接任命閣揆。而為了安撫立法院因為閣揆同意權遭到

削減所引來的不滿與反彈，則又賦予立法院倒閣權(不信任投票)作為補償。 

關於第四次修憲後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定位，問題的癥結仍在於修憲後內閣除了對國會負責外，是否亦須對總

統負責。第四次修憲對我國憲政體制不僅未發揮釐清之效，反而將大法官過去所確立的憲政原則徹底模糊化。 

「總統對閣揆是否有免職權」看似憲政體制上的細節性問題，但事實上此一問題卻是決定憲政體制類型的關鍵

所在。若總統對閣揆有任意免職的憲法權力，內閣施政必然須體察總統意志，勢必使內閣除了對國會負責之外，

尚須對總統負責；假若總統對閣揆沒有任意免職的憲法權力，則內閣施政不須仰鼻息於總統，則內閣便不對總

統負責，而僅對國會負責。換言之，「總統對內閣是否有免職權」決定了一個半總統制國家是屬於內閣單向負

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或內閣雙向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 

三、【擬答】 
經濟管制與社會管制： 

經濟管制：其目的在獲致特定經濟目標，如競爭性的市場行為、管制產業之活動與完善之勞資關係。根據

Michael Waterson 的看法，經濟性管制係指政府對產業生產活動所作的控制與限制。 

社會管制：國家為保護全體國民個人的健康與安全，所做干預事業的活動，以提升服務品質與商品的品質。

觸角範圍較廣，是針對整個產業，會影響到更多的個人，對商品(如消費品)製造程序是否合乎標準的要求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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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 

政府介入市場管制企業的理由：管制係指政府企圖控制私人企業關於價格、產出、或產品品質等方面的決策，

以避免企業的決策損及公共利益。政府管制的目的主要是基於效率與公平的維護，其中又以克服「市場失靈」

問題如「自然獨占」、「外部性」、「共同財產資源」及「資訊失衡」等最為重要。政府對市場的管制，提供了輔

助性的規則來限制或促進某些交換活動。換言之，管制除了需要通過立法為基礎外，還需執行機構對被管制對

象有深入了解才行。一般而言，在市場能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並不需要採取管制措施。只有在壟斷、負面外部

效果、或資訊不足等「市場失靈」現象的時候，政府才有必要介入市場，採取管制措施。 

四、【擬答】 
影響投票行為的主要因素： 

 政黨取向：選民常受家庭傳統影響而在投票時會傾向某政黨的候選人，如眷村家庭可能會傾向國民黨或新

黨。又政黨取向有時會受經濟和社會地位影響，如在美國，白領階級會傾向共和黨而藍領階級會傾向民主黨。 

 候選人取向：有些選民的政治態度較不固定，故可能僅憑候選人的個人特質或憑著同性、同鄉、同學、同宗、

同好等情誼而支持該候選人。 

 政見取向：會主動了解並比較各候選人政見的利弊，經一番理性選擇後始決定投票人選。 

此外，以我國為例，還有一些因素會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如： 

 省籍、族群的意識：本省籍選民會傾向支持本省籍候選人，外省籍選民會傾向支持外省籍候選人。 

 國家認同的問題：對統獨的爭議。 

 年齡因素：年輕的選民較會接受具開創性的候選人，相對的，年長的選民則較接受保守、守成的候選人。 

 性別因素：一般認為，女性會較接受以柔性作訴求的候選人，男性則較會考量理念是否與己相合。 

 政黨的策略：如政黨「棄×保×」的策略亦可能影響到選民作「策略性投票」。 

選舉制度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 

單一選區制：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對大黨有利，所以易形成兩黨政治，單一選區絕對多數決制，在第一

輪投票時須過半才能當選，所以小黨也有機會參選。第二輪則須過半數才得以當選，此時政黨會依第一輪投

票之實力相互結盟，故此一選制容易形成「兩聯盟極化多黨制」。 

比例代表制：選民以政黨為投票對象，再依選票比例分配國會席次，這種制度可鼓勵小黨的存在，形成多黨

制。 

並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是指選民在投票時拿到兩張選票，一張投人，一張投政黨，且區域席次與政黨席次

分開計算，如一黨在區域中得到 61 席，按政黨比例分得 20 席，則總席次為 81 席。此制度之缺點包括政黨

得席率與得票率易形成落差；有利於大黨與既有政黨，較不利於小黨或新興政黨。 

聯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即在一張選票上，同時印有區域候選人及政黨兩個選項，選民投區域候選人一票，

投政黨一票；但在分配席位時，先依政黨得票數分配各黨的總席次，扣掉區域當選席次後，剩下的再由政黨

名單來補足。「聯立制」的精神較接近比例代表制。此制之優點包括公平性較高，政黨得席率與得票率一致，

小黨將有生存空間。 


